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7-00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

出回复，现将《问询函》主要内容及公司回复公告如下： 

2016 年 9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拟将其持有的

公司 110,318,98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协议转

让给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植远”），珠海植远将其拟

持有的你公司 87,630,89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8.00%）对应的表决权全

部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蔡小如行使。2016 年 11 月 21 日，蔡小如将其持有的公司

110,318,98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转让给珠海植远的过户登记手续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2017 年 1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与珠海植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植诚”）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拟将蔡小如直接持有你公司 85,412,253 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7.80%）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珠海植诚，转让价格为 18.56 元

/股，转让交易对价合计为 1,585,251,415.68 元。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

记。 



 

珠海植诚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珠海植诚与珠海植远为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均为解直锟。本次转让完成后，蔡小如持有公司

256,236,76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7.87%的股权。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 

1、请补充披露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的股权结构，并穿透披露至最终控制权

关系； 

【回复】 

珠海植远与珠海植诚实际控制人均为解直锟先生，珠海植远与珠海植诚的股

权如下图所示：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图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图 

 

 

2、请补充披露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为取得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情况，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

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

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

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回复】 

珠海植远和珠海植诚受让蔡小如所持有的达华智能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对外

借款，还款来源为达华智能股票质押融资及珠海植远和珠海植诚的普通管理人北

京浩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浩源”）的股东中海晟融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海晟融”）以借款方式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偿还所欠北京中恒永

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永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6 年 9 月 26 日，珠海植远受让蔡小如所持有的达华智能

110,318,98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转让价款总



 

金额：2,047,520,417.28元，资金来源及还款计划如下： 

（1）珠海植远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支付定金 6 亿元，该笔资金由珠海植远

向中恒永禄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6 亿元，利率 8.08%，

期限三年，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可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本金，利随本清。 

（2）2016 年 11 月 25 日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1,447,520,417.28 元，该

笔资金由珠海植远向中恒永禄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144,753万元，利率 14.15%，期限三年，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可提前归还部分

或全部本金，利随本清。 

（3）珠海植远在第一笔股权转让完成过户之后，利用达华智能股票进行对

外融资情况如下： 

①珠海植远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与上海爱建信托签订《特定股票收益权转

让及回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融资金额 5 亿元，质押股票数量 54,975,261

股，年化利率 5.8%。警戒线为 65%。满 12个月可以要求回购方进行回购。 

②珠海植远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质押股票融资所涉股票数量为：

44,025,158 股，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初始交易金额

为 3.5亿元，利率为 5.6%/年。补偿线 150%，平仓线 135%。 

（4）珠海植远计划将股票对外融资所获款项用于偿还中恒永禄的借款

204,753 万元，其中已偿还部分 82,802 万元，未偿还部分 121,951 万元，珠海

植远的普通合伙人北京浩源的股东中海晟融将以借款方式向珠海植远提供资金

支持用于支付所欠中恒永禄借款。 

（二）2017 年 1 月 10 日，珠海植诚受让蔡小如 85,412,253 股无限售流通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7.80%），转让价款为 1,585,251,415.68 元，资金来源及

还款计划如下： 

（1）2017年 1月 13日支付定金 475,575,424.70元，该笔资金由珠海植诚

向中恒永禄于 2017年 1月 11 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6.41亿元，利率 15.19%，

期限三年，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可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本金，利随本清。 



 

（2）剩余股份转让价款 1,109,675,990.98 元，该笔资金由珠海植远向中恒

永禄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 11.1 亿元，利率 15.19%，期

限三年，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可提前归还部分或全部本金，利随本清。 

（3）后续还款计划：待达华智能股票过户至珠海植诚名下后，进行股票质

押融资用于偿还中恒永禄借款，不足偿还部分，珠海植诚的普通合伙人北京浩源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中海晟融有限责任公司将以借款方式向珠海植远提供

资金支持用于支付所欠中恒永禄借款。 

解直锟先生及其控股的企业（包含珠海植诚、珠海植远）与中恒永禄及其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中恒永禄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为 18.56 元/股，转让协议签署当日和前一交易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格分别为 16.50 元和 16.88 元，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转让价格高于

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的原因；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相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

协议转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根据《深圳证交易所交易规则》

（深证会[2016]138 号），第 3.6.4 条规定：有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的协议大宗

交易的成交价格，在该证券当日涨跌幅限制价格范围内确定。 

蔡小如与珠海植远签署协议日期为 2017年 1月 10日， 2017年 1月 9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 16.88元/股，因此协议价格应在 15.35-18.57元/股之间，因此协

议约定 18.56元/股符合相关规定。 

珠海植诚受让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持续看好公司的后续

发展，鉴于此，珠海植诚、珠海植远秉承价值投资理念，希望通过受让上市公司



 

股份，获得上市公司股票增值带来的收益。因此经双方协商并参考公司股票二级

市场价格，双方最终确定协议转让价格为 18.56元/股。 

4、请你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并说明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是否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回复】 

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址：http://www.court.gov.cn/）查

询，珠海植远、珠海植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请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作为一致行动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回复】 

公司已按《问询函》要求将珠海植诚和珠海植远作为一致行动人披露了《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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